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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7308.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４２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

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李鹏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

日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下文物保护工作的管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本

条例所称水下文物，是指遗存于下列水域的具有历史、艺术

和科学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 （一）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

内的一切起源于中国的、起源国不明的和起源于外国的文物

； （二）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

他海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 （三）遗存

于外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

国的文物。 前款规定内容不包括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与重大历

史事件、革命运动以及著名人物无关的水下遗存。第三条 本

条例第二条第（一）、（二）项所规定的水下文物属于国家

所有，国家对其行使管辖权；本条例第二条第（三）项所规

定的水下文物，国家享有辩认器物物主的权利。第四条 国家

文物局主管水下文物的登记注册、保护管理以及水下文物的

考古勘探和发掘活动的审批工作。 地方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水下文物的保护工作，会同文物考古研究

机构负责水下文物的确认和价值鉴定工作。对于海哉内的水

下文物，国家文物局可以指定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代为负

责保护管理工作。第五条 根据水下文物的价值，国务院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第二章规定的有关程序，确定全国或者省级水下文

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并予公布。 在水下文物保护

单位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内，禁止进行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捕

捞、爆破等活动。第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发现

本条例第二条第（一）、（二）项所规定的水下文物，应当

及时报告国家文物局或者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已打捞出

水的，应当及时上缴国家文物局或者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处理。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发现本条例第二条第（

三）项所规定的水下文物，应当及时报告国家文物局或者地

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已打捞出水的，应当及时提供国家文

物局或者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辩认、鉴定。第七条 水下文

物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活动应当以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为目的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中国管辖水域进行水下文物的考古勘

探或者发掘活动，必须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

资料，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私自勘探或者发掘。 外国国家、国际组织、外国法人或

者自然人在中国管辖水域进行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或者发掘

活动，必须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方式进行，其向国家文物局提

出的申请，须由国家文物局报经国务院特别许可。第八条 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后实施水下文物考古勘探或者发掘活

动，活动范围涉及港务监督部门管辖水域的，必须报请港务

监督部门核准，由港务监督部门核准划定安全作业区，发布

航行通告。第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水下文物考古勘探

或者发掘活动时，还必须遵守中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接

受有关部门的管理；遵守水下考古、潜水、航行等规程，确

保人员和水下文物的安全；防止水体的环境污染，保护水下



生物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不受损害；保护水面、水下的一切

设施；不得妨碍交通运输、渔业生产、军事训练以及其他正

常的水面、水下作业活动。第十条 保护水下文物有突出贡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各项规定

情形的，给予表彰、奖励。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第

七条的规定，破坏水下文物，私自勘探、发掘、打捞水下文

物，或者隐匿、私分、贩运、非法出售、非法出口水下文物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

条各项规定情形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文

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作业限期改进或者给

予撤销批准的行政处罚，可以并处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第十一条 本条例由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第十二条 本条例的

实施细则由国家文物局制定。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